关于《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

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，发挥基金在促进科技创新、助推产业升级、优化长期资本配置效率、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强化北京基金小镇国家级基金机构服务标准化引领，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持续打造具有创新力和影响力的基金产业集聚区，进一步助力房山区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由区发改委起草了《房山区关于依托北京基金小镇支持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
二、起草过程

（一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，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及市级主管部门关于规范招商引资工作相关文件要求。

（二）按照《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关于助力北京基金小镇发展有关情况的意见》（京金融文〔2018〕152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基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聚焦私募基金“募、投、管、退”全链条发展需求，打造以创新驱动、科技赋能、风险可控为核心的私募基金产业生态。

（三）会同区司法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召开研讨会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对《若干措施》进行修改完善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支持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发挥其赋能实体经济、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核心作用，助力初创企业、成长型企业突破资金瓶颈，加速成长迭代，为区域重点产业培育新动能，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房山集聚，进一步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。
（二）支持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、创业投资基金，支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、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区内企业，以资本赋能区内重点企业，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（三）支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合规经营、稳健发展，激活区域资本市场活力，丰富区域金融业态，形成多元化的资产管理格局，助力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。
（四）支持国内外持牌金融机构投资子公司发展。
（五）支持公募基金及其分支机构发展。
（六）支持聚焦私募基金全链条发展需求，依托北京基金小镇专业化服务体系，打造基金产业集聚区，形成特色鲜明的基金产业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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